附件3：
承诺书
本企业（全称：__________，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__________，注册地址：__________，生产地址：__________）自愿申报本企业生产的__________（产品名称、型号规格）纳入北京印刷行业含VOCs原辅材料“白名单”，为确保申报工作合规有序，保障产品质量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自觉接受管理监督，本企业郑重作出如下承诺，愿意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和经济责任：
一、承诺申报产品质量稳定可靠，已建立完善的质量管控体系，严格把控原材料采购、生产加工、成品检验等全流程，确保每一批次产品的VOCs含量、有害物质限量等指标均符合国家及北京市相关限值要求，产品性能满足印刷行业实际使用需求，不生产、不销售不合格产品，持续保持产品质量稳定性，杜绝因生产工艺、原材料变化导致的质量波动。
二、承诺产品标识真实、规范、完整，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要求，在产品包装、说明书上如实标注产品类型、执行标准、生产厂家、生产日期、保质期等信息，不虚假标注、不夸大标注、不隐瞒产品关键信息，不使用误导性标识，确保产品信息可追溯。
三、自愿接受北京印刷协会及相关监管部门组织的“白名单”申报审核、不定期抽检、定期复核及日常管理工作，积极配合提供产品检测报告、生产台账、质量记录等相关资料，不拒绝、不阻碍、不弄虚作假，如实反映产品生产、质量管控等相关情况。
四、承诺若产品在“白名单”有效期内，经抽检、复核发现不符合相关标准要求，或存在质量不稳定、虚假标注、违规生产等情形，自愿接受北京印刷协会作出的移出“白名单”处理。
五、承诺持续加强环保和质量管控能力建设，不断优化生产工艺，提升产品环保性能和质量水平，严格遵守“白名单”动态管理要求。
六、承诺诚信守法经营，不恶意竞争、不低价倾销、不实施价格垄断，共同维护市场良性竞争秩序。
七、本承诺内容真实、有效，经本企业法定代表人（或授权人）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后生效，有效期与产品纳入“白名单”的有效期一致。若违反本承诺，本企业自愿承担一切法律责任及行政处罚，且一年内不再申报“白名单”。


承诺企业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____
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
联系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承诺日期：______年____月____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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